附件：
资格审核所需材料清单
注：所有证件均要求提供原件及复印件

（按1:1比例复印），原件审核后退回

一、基本资料

1．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名登记表（登录“网上报名系统”下载，正反面打印，并在“报名人员承诺”一栏签名）。

2．居民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同一页面）。

3．居民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复印在同一页面）。

4．学历、学位证书（含大专、本科、研究生等各个阶段取得的所有学历学位证书，2025年应届毕业生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提供学生证、毕业生就业推荐表）。

5．资格证书：报考岗位要求具有专业技术资格、执（职）业资格、外语水平等资格条件的，应提供相应的证书或证明材料。

6．工作经历证明材料：报考岗位要求具有工作经历的，需提供与单位签定的劳动合同、社会保险证明、工资证明、单位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只有企业出具的证明，不能通过工作经历资格审查。应聘人员还需要提供劳动合同或工资证明、社保证明等其他佐证材料，以证明企业工作经历。
二、其他材料

1．所学专业未列入专业目录（没有专业代码）而选择相近专业报考的人员须提供以下材料：

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须教务处盖章）、院校出具的课程对比情况说明及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

2．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人员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1）留学回国人员需提供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函等有关证明材料。报考者可登录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站（http://www.cscse.edu.cn）查询认证的有关要求和程序。

（2）在国（境）内就读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的人员，需取得由教育部所属的相关机构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函。

3．国家统一招生的2023、2024年普通高校毕业生（非在职）以及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2月10日期间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的留学回国人员，报考考生类别为“应届毕业生”岗位的，须提供以下材料：

自毕业证书落款之日起至报名首日时未曾与用人单位建立过人事或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明，如：社会保险证明等。

4．符合“三支一扶”等政策加分条件的人员须提供以下材料：
我省“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出具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服务证书（此证书由全国“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监制）等相关证明材料。
5．报考面向“基层服务项目人员”的专项招聘岗位人员须提供以下材料：

（1）大学生村官提供聘任合同和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出具的《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工作证书》；

（2）“三支一扶”计划提供我省“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出具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服务证书（此证书由全国“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监制）；

（3）“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提供由团中央统一制作的服务证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鉴定表；

（4）“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山区计划”提供团省委出具的大学生志愿服务山区计划志愿服务证。
